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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
一、项目概况：

该项目为马鞍山乡马鞍村 1组“小组微生”聚居点,本项目位于西昌市马鞍山乡

马鞍村 1组，马鞍山乡马鞍村 3组“小组微生”聚居点占地面积为规划建设总用

地面积 8652 ㎡（约 14.96 亩），规划总建筑面积 3957.97 ㎡。

二、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(实质性要求）

(一) 服务内容：

（1）桩基检测服务。

(二) 服务质量要求

（1）质量要求：按采购人提供的项目概况、工程量清单和相关现行

规范要求进行检测，检验检测依据《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》JGJ106-2014、

《四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规程》DBJ51/014-2021、业主提供的勘察、

设计及施工等相关技术资料。

（2）检验检测内容：

★a.检测数量：低应变检测、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荷试验检测点位数见

服务内容表。检验检测依据《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》JGJ106-2014、《四

川省建筑地基基础检测技术规程》DBJ51/014-2021、业主提供的勘察、设

计及施工等相关技术资料。（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）

★b.检测单位随工程施工进度分批次检测后出具正式检测报告。（提

供承诺函加盖公章）

（3）低应变检测、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荷试验的点位必须满足现行施

工及验收规范要求。

(三) 成果要求

1 检测工作完成后，提供《天星村站沟飞地“小组微生”聚居点预应

力混凝土管桩检测报告》；检测报告的章节内容主要包括：工程概况；试

验目的；试验场地工程地质概况；主要试验设备；检测依据、试验原理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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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；检测结果；结论；说明及建议等 8 个章节。

2.采购人享有本项目成果的著作权，项目成果归采购人所有，成交单

位具有相关成果的署名权。成交单位不得擅自对外发表、出版或者用于与

本项目无关的工作，确实因学术交流、职称评定等需要而要做发表的需征得

采购人同意，若因此带来的相关法律经济纠纷与采购人无关，成交单位应

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和经济等相关责任。

3.按照国家及行业的标准、规范等相关规定执行。通过专家审查，最

终成果以报告和图纸形式分别提交电子版和纸质版，提交电子版和纸质

版的数量以满足采购人需要为准。

三、商务要求：

（一）付款方式：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%作为预

付款，完成所有检测工作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50%，提交正式检

测报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20%。

（二）服务完成时间：基桩施工结算后约 30 天（合同签订生效后随施工

形象进度进行跟踪检测、提交检测快报及正式检测报告）

（三）服务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（四）其他要求：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人身安全、财产安全、环境

安全等所有安全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。如项目实施期间发生任何

意外或造成人员伤亡，承诺完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，与采购人无关。（提

供承诺函原件加盖供应商鲜章，格式自拟）

四、报价要求

供应商的报价是供应商完成本项目所有工作、服务内容的最终报价，包括

供应商履约过程中的人员劳务、差旅、设备投入、保险、风险、税金、检测费

用、采购代理服务费及与供应商履约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所有费用。采购人在

项目结算时不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其他任何费用。如出现在投标报价估算错误

等引起的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。本项目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，中标价即为合

同结算价。

五、保密要求

采购人根据合同约定结清费用后，本项目的一切成果所有权归采购人所有，

供应商应对成果进行保密不得泄露。（提供承诺函原件，加盖供应商鲜章，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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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自拟）

六、验收方法和标准

验收时间、期限、方式和标准等相关验收事项，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

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指导意见》（财库（2016）

205 号）的要求等相关规范、标准对项目进行验收。

注：本章标注“★”的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供应商磋商结束后必须全部满足，

否则为无效响应。


	（1）桩基检测服务。

